
武昌首义学院
院保〔2025〕1号
关于印发《武昌首义学院施工安全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各相关单位：

现将《武昌首义学院施工安全管理规定》予以印发，请各相关单位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《武昌首义学院施工安全管理规定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首义学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31日

武昌首义学院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31日印发

主动公开

附件：

武昌首义学院施工安全管理规定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安全管理，规范施工作业行为，预防施工安全事故的发生，减少作业风险，保障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，维护校园正常秩序，依据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行业标准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校所辖区域内所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、维修、拆除等工程项目，以及参与上述项目的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校内管理部门及相关工作人员。

第三条 学校所有施工作业活动必须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、消防安全等相关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及学校规章制度。

第四条 学校指定保卫处负责全校施工安全的综合监督、协调与管理。各相关职能部门及二级学院（部）应在其职责范围内，承担起对本单位所辖区域或主管项目施工活动的安全监管责任，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实到位。

第二章  施工申请与审批

第五条 施工作业申请实行归口管理。学校指定保卫处作为施工申请的归口管理部门，负责统一受理、审核和审批所有施工申请事项。施工单位应提前五个工作日向保卫处提交书面申请，申请材料包括工程计划书、安全风险评估报告、应急预案及施工单位资质证明等。保卫处收到申请后，应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步审查，必要时组织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现场核查，确保申请内容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法规和学校规章制度。审批通过后通知申请单位执行，未通过的，则不允许施工。

第六条 申请施工作业需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武昌首义学院施工申请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表》）；

（二）施工方案、营业执照；

（三）施工作业人员的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四）施工单位签订的安全生产承诺书。

第三章  施工流动人口管理

第七条 实名登记：施工单位须对所有进场流动人口（含施工人员、监理）进行实名登记，留存身份证复印件、工种、联系方式、所属单位等信息，建立动态管理台账，报学校保卫处备案。

第八条 准入管理：非施工人员禁止进入施工区域；施工人员须佩戴统一制作的工作证（含照片、工种、单位信息），接受门卫及学校管理人员查验。

第九条 证件核查：特种作业人员（如电工、焊工、起重机械操作工等）须持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上岗，施工单位定期核查证件有效性并记录。

第十条 行为规范：禁止在非施工区域（教学区、宿舍区、图书馆等）逗留、喧哗；不得损坏学校公共设施；严禁酗酒、赌博等违规行为；遵守学校作息时间，夜间22:00后非施工必要不得在校园内活动。

第十一条 住宿管理：若需在校内设置临时宿舍，须经学校审批。宿舍须符合消防、卫生标准，严禁私拉乱接电线、使用明火或大功率电器，定期接受学校安全检查。

第四章  施工场地安全管理

第十二条 责任体系：施工单位负责人为场地安全第一责任人，明确安全员岗位职责，签订安全责任书。学校后勤管理部门、保卫处定期对施工场地安全进行监督检查，发现安全隐患下发整改通知书并跟踪闭环。

第十三条 场地布置：施工区域须设置硬质围挡（高度不低于2米），与非施工区域隔离，围挡上悬挂安全警示标志（如“禁止入内”“注意高空坠物”“必须佩戴安全帽”等）；材料堆放区、加工区、作业区划分清晰，通道宽度不小于1.5米，确保畅通。

第十四条 设施检查：脚手架、塔吊、施工电梯等设备须经第三方检测合格后方可使用，定期检查维护并记录；电气设备须有接地保护，配电箱加锁并标注“有电危险”。施工临时用电须符合《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规范》。

第十五条 作业安全：高空作业（2米及以上）须搭设合格脚手架或使用安全带，严禁无证操作；动火作业（焊接、切割等），配备灭火器材及看火人员，清理作业点周边可燃物，作业后确认无火源方可离开。

第十六条 隐患排查：每日开工前、收工后对场地进行安全巡查，重点检查边坡稳定、临边防护、消防器材（灭火器、消防沙、消防栓等）有效性、施工机械运行状态等，发现隐患立即整改。

第十七条 应急管理：制定施工安全应急预案（含火灾、坍塌、触电、高空坠落等事故处置流程），配备应急物资（急救箱等）。发生安全事故须立即启动预案并第一时间上报学校及相关部门。

第十八条 环境管控：施工噪音控制在国家规定标准内（昼间≤70分贝，夜间≤55分贝），夜间施工（22:00-次日6:00）须提前向学校申请，获批后采取降噪措施（如使用低噪音设备、设置隔音屏障）；施工扬尘须通过洒水、覆盖防尘网等方式控制，建筑垃圾日产日清，分类堆放并合规清运。

第五章  责任追究

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按本办法在校内进行施工作业的，将按照国家和学校有关规定对相关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予以处分，并取消相关施工单位在校施工资格。

第二十条 对违反本规定施工作业造成安全事故的校内单位及个人，将依照主管部门规定进行处罚；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六章  附则

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保卫处负责解释。如有未尽事宜，另行补充规定。

附件：《武昌首义学院施工申请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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